
编制中心城区旅游规划 建设5大省级旅游名镇

依依托托““一一圈圈一一带带””打打造造旅旅游游名名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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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崔禾) 我省“一圈一

带”规划近日启动，给德州旅游
发展带来了新契机。9日，记者从
德州市旅游局获悉，近期将依托

“一圈一带”规划，重点做好市、
县、乡三级旅游规划和重点区域
规划。

记者了解到，德州有黄河生
态旅游文化大观园、夏津黄河故
道森林公园和德岸漫城纳入了

“一圈一带”规划，其未来定位是
全国著名的旅游航母和“一圈一
带”中的重要旅游景区。依托“一
圈一带”规划，今年德州将重点
做好市、县、乡三级旅游规划和
重点区域规划。

“启动中心城区旅游规划编
制工作，把三区和陵县西部、武

城东部、平原北部区域统筹考
虑，实现中心城区旅游发展‘一
张图’。”9日下午，德州市旅游局
工作人员称，年底前编制出13个
县市区的乡村旅游规划，乡镇及
村庄乡村旅游规划争取明年的
完成率达到30%，“今年将抓住运
河申遗和通航的契机，做好运河
德州段的旅游规划，把运河文化
打造成文化运河。”

今年，省政府连续五年安排
乡村旅游发展扶持资金，对“一
圈一带”的扶持资金，明确要求
用于乡村旅游资金不低于20%。
德州将把列入“一圈一带”规划
的黄河涯镇、苏留庄镇、四女寺
镇、朱集镇、祝阿镇打造成全省
文化旅游示范名镇。黄河涯镇围
绕南部生态片区建设，打造全国

知名的生态示范区；苏留庄镇、
朱集镇分别围绕夏津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和乐陵五十万亩枣林，
打造区域旅游养生度假目的地；
四女寺镇依托四女寺风景区，打
造北方田园水乡度假胜地；祝阿
镇依托黄河文化大观园等重点
项目建设，打造全国著名的旅游
服务品牌。

据悉，依托“一圈一带”规
划，力争到2017年将德州建设成
为国内著名旅游城市，全市旅游
总收入比2012年翻一番；到2020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突破1亿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00亿元，旅
游收入占全市GDP和服务业增加
值的比重分别达到9%和20%，在
全省的位置跨进全省第二方阵，
向第一方阵靠拢。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崔禾 ) 近日，
宁津县康宁湖杂技文化主题
公园二期项目正式开工。

据了解，康宁湖公园二期
占地面积430.14亩，其中水面景
观占地232.5亩，是对康宁湖一
期项目的延续和有效补充。该
项目通过大型主题雕塑阵列、

沿湖仿古回廊、观景亲水木平
台、软景绿化、硬质小广场、沙
滩、湖心小岛、情趣鸽子窝、滨
湖步道等别具一格的景观元
素，极大地提升了旅游观赏价
值，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建成后，将对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和提升宁津县文化
旅游形象起到积极作用。

宁津杂技文化公园二期开工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刘
振) 9日，记者从齐河县旅游
局获悉，10月1日—10月7日，
齐河拟举办首届黄河大闸蟹
美食文化节，地点设在齐河县
泉城海洋极地世界，现在筹备
工作已全面展开。

据了解，这次美食节的主
要内容有“河蟹之乡”授牌仪
式、齐河特色农副产品展卖、
品尝黄河大闸蟹特色美食、河

蟹捆绑及垂钓比赛、黄河大闸
蟹烹饪大赛、河蟹文化展示等
内容。

举办首届大闸蟹美食文
化节，旨在提高齐河黄河大闸
蟹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叫响

“黄河三宝”牌大闸蟹品牌，努
力树立和展示“黄河明珠，生态
齐河”的良好形象，使之成为齐
河扩大开放的窗口，展示形象
的平台，沟通合作的桥梁。

黄河大闸蟹美食节10月举办

““文文明明与与旅旅游游同同行行””主主题题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宋蕊 ) 9日，记者从

德州市旅游局获悉，德州近期开
展了以“文明与旅游同行”为主题
的文明旅游系列宣传活动，活动
将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

活动期间，旅行社在其营业
场所和企业网站张贴、登载《中国
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公约》，向游
客主动派发《文明旅游、理性消
费—品质旅游出行提示》等文明
旅游宣传资料。

德州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
绍，旅行社将开展“文明旅游我先
知”培训活动，要求导游领队在带
团时主动向游客宣讲《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国

公民国内旅游公约》，采取适当方
式及时提醒和制止旅游者的不文
明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期将在重点
旅游景区开展文明旅游公益片播
放、宣传品发放等活动。9月23日至
30日，在交通枢纽、公共广场、商贸
核心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文明与
旅游同行”万人签名征集活动。

旅游法解读

乐陵枣林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季，前来观光采摘的游客不断。据统计，仅9月
7日、8日(周末)，枣林接待游客近3000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贾鹏 摄影报道
枣熟了

问：针对旅游市场秩序混
乱和旅游者维权困难等问题，
旅游法从哪些方面进行了规
范？

答：(1)针对旅游市场恶
意竞争及零团费问题，旅游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旅行社
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
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
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
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
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
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
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

行程安排的除外。发生违反
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
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
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
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
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的费用。

(2)针对强迫购物和另行
付费问题，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
行旅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
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
动，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
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
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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